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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广东省游戏产业协会、深圳市品质消费研究院、深圳市互

联网文化市场协会、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深圳雷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游迷天下科

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禅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第七大道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星河互动科技有限公

司、深圳市中手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蜂玩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戮默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创

梦天地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乐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冰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大梦龙途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深圳市玩呗娱乐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冯念文、谷鹏、靳丽娟、魏兴、鲁晓坤、陈文渊、张胜、张杰恒、杨庆星、张

飞、杨卢燕、刘畅、黄欢、任培文、王伟、周曙光、黄雪姣、廖建忠、王磊、钟扬。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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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旨在通过规范网络游戏经营单位的经营义务和服务标准，为网络游戏经营单位的规范经营

提供依据，全面提升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质量，改善网络游戏消费环境，保护网络游戏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构建良好的网络文化氛围，引导网络游戏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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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游戏消费者权益保护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网络游戏消费者的权利、经营单位的经营义务、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现及处理、未成年

人保护、消费和退费、争议处理。 

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生的网络游戏经营单位的经营行为和与经营相关的其他行为。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网络游戏 

由软件程序和信息数据构成，通过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等信息网络提供的游戏产品和服务，主要包

括以客户端、网页浏览器、云游戏平台和其他终端形式运行的网络游戏，以及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

的单机版游戏。其他终端，是指移动电话、个人数字处理器、联网的游戏机和接入信息网络的各类信息

设备。 

2.2  

网络游戏消费者 

因生活需要购买、使用网络游戏商品（以下简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购买者、使用者等。以

下简称“消费者”。 

2.3  

网络游戏经营单位 

从事网络游戏研发生产、网络游戏运营、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服务等形

式的经营活动的单位。其中，网络游戏运营是指网络游戏运营企业以开放网络游戏用户注册或者提供网

络游戏下载等方式向公众提供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并通过向网络游戏用户收费或者以电子商务、广告、

赞助等方式获取利益的行为。以下简称“经营单位”。 

3 消费者的权利 

3.1  安全权 

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相关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 

3.2  隐私权 

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相关服务时，享有个人隐私得到充分保护的权利。包括账号注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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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保存的相关个人信息数据应依法进行处理。 

3.3  知情权 

消费者有权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相关服务的真实情况。如网络游戏著作权人、网络

游戏出版的单位的相关信息等。 

3.4  自主选择权 

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商品或者相关服务。 

3.5  公平交易权 

3.5.1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 

3.5.2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相关服务时，消费者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等公平交易条件。 

3.6  求偿权 

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相关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 

3.7  受尊重权 

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相关服务时，享有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 

3.8  监督权 

3.8.1消费者有权对商品和相关服务进行监督。 

3.8.2消费者有权检举、控告及投诉经营单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4 经营单位的经营义务 

4.1 基本经营义务 

4.1.1不应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4.1.2提供的商品及相关服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经营单位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4.2 应保护消费者信息安全 

4.2.1应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信息安全，防止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丢失。经营单位向

第三方企业或者个人提供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应符合法律规定。 

4.2.2应公示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不应违规收集个人信息。 

4.2.3应明确告知消费者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不应误导其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不

应超范围收集和使用其个人信息。 

4.3 应提供沟通服务 

4.3.1应提供客服服务和消费者投诉、申诉通道，并在游戏相关网站、游戏登录界面或者游戏内设置服

务入口。 

4.3.2除智能客服服务以外，应提供人工客服服务。 

4.3.3消费者的投诉、申诉内容记录保存不应少于 30 日。 

4.3.4人工客服服务时间在法定工作日不应低于 8小时，智能客服服务不应设置时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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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应积极处理违规行为 

4.4.1为了维护健康良好的游戏环境，不影响其他正常消费者的使用和体验，经营单位应根据提供的游

戏类型和服务内容，制定违规行为惩戒标准，并进行公示。 

4.4.2应识别游戏当中的违规行为，识别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系统自动识别、其他消费者的举报、投诉等，

并宜对确认属实的违规行为及处理结果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应不侵犯隐私。 

4.4.3经营单位有义务告知被处罚游戏消费者处罚详情，包括违规行为原因和处罚结果。 

4.4.4应保留被处罚者的申诉权利并提供申诉渠道，时间不应少于 7日。 

5 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现及处理 

5.1 基本要求 

经营单位应基于维护网络游戏运营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目的，对网络游戏中的违法违规行

为进行处理。 

5.2 违法行为 

违法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a) 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b) 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c) 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d) 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 

e) 宣扬邪教、迷信的； 

f) 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g) 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 

h) 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i) 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j)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5.3 违规行为 

经营单位应通过用户协议、游戏公告、通知及其他合理方式，规定并向消费者公示违规行为。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行为： 

a) 进入游戏前的违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1)  违规注册，如恶意批量注册、违规使用他人身份注册等； 

2)  违规登录，如破坏服务器鉴权、恶意挤服等； 

3)  违规创建游戏昵称，使用非法或不当词语、字符等； 

4)  账号共享、账号盗取、账号交易等影响账号安全的。 

b) 游戏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1)  使用恶意第三方软、硬件作弊，如使用游戏同步器等； 

2)  非法篡改游戏客户端，如修改或伪造软件运行中的指令、数据等； 

3)  炸房作弊，如使用流量攻击、协议攻击等手段导致游戏服务器宕机等； 

4)  群体违规影响游戏经济平衡，如游戏中使用群体账号进行等级提升或道具获取并进行售卖

的行为等； 

5)  游戏代练，如将游戏账号交予他人进行等级提升、分数提升的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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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消极游戏，如消极挂机、恶意伤害或击杀本方队友玩家等； 

7)  恶意组队，违背竞技精神，如竞技类游戏中跨阵营恶意组队，破坏其他玩家游戏体验的行

为等； 

8)  恶意利用游戏漏洞，如利用游戏漏洞破坏其他玩家正常游戏体验的行为等； 

9)  宣扬广告、虚假信息，如外挂售卖、宣传非官方认可的线下交易、宣传私服、宣传盗号网

站等； 

10)  侮辱、诽谤，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如辱骂、诽谤以及恶意骚扰其他玩家、侵犯隐私等。 

5.4 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现及处理 

5.4.1经营单位应建立发现、处理违法违规行为的管理制度，根据相关制度和流程进行处理，维护网络

游戏经营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4.2经营单位宜基于用户投诉、人工巡查或技术检测，发现、识别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并根据违法

违规行为的情节严重程度，按等级分别予以一种或多种处理措施。 

5.4.3经营单位决定对消费者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理的，应将事实、处罚决定告知消费者。并根据违

法违规行为的种类和处理措施，为对处理产生异议的消费者提供相应的申诉处理途径。 

5.4.4经营单位应保存处理消费者违法违规行为的材料和消费者申诉的记录。 

5.5 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措施 

经营单位应规定并向消费者公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a) 警告； 

b) 禁言，包括但不限于游戏全区禁言、单区禁言以及公共频道禁言； 

c) 内容重置，包括但不限于重置或强制修改非法昵称、房间名、图片等非法信息或内容等； 

d) 减少或限制游戏收益，包括但不限于游戏中与游戏角色成长升级相关的所有数据的提升,以及

游戏中的道具、装备、虚拟货币等虚拟物品的获取； 

e) 删除或注销游戏账号、游戏数据或其他游戏相关信息； 

f) 限制或禁止进入游戏中的特定场景或使用游戏特定功能； 

g) 强制退出游戏，包括但不限于强制退出整个游戏，或游戏中的单局对战，或正在进行中的其他

游戏行为； 

h) 暂时或永久性地禁止游戏账号登录游戏； 

i) 暂时或永久性地禁止违法违规行为涉及的特定终端（包括但不限于 PC 终端、移动终端等）登

录游戏； 

j) 暂停或终止使用游戏及相关服务； 

k) 通过用户协议、游戏公告、通知及其他合理方式，规定的其他处理措施。 

6 未成年人保护 

6.1 实名制 

6.1.1新用户和已注册用户均应进行实名认证。 

6.1.2经营单位应要求消费者使用有效身份证件进行注册和认证，并对未成年人进行登记。 

6.2 身份验证 

6.2.1经营单位宜采取技术分析手段，对疑似冒用成年人有效身份证件注册或认证的用户进行身份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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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要求该类型用户补充身份认证材料或进行人脸识别。 

6.2.2验证未通过的用户在通过验证之前应被视为未成年人并纳入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范围。 

6.3 适龄提示 

经营单位应对游戏内容进行适龄提示。 

6.4 游戏时长控制 

6.4.1经营单位应搭建或接入防沉迷系统，控制未成年人的游戏时长。所有通过实名认证确定为未成年

人身份的、实名身份信息不规范的和验证未通过的用户均应纳入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范围。 

6.4.2经营单位应搭建或接入适用于未成年人监护人的管理平台，通过账号关联、查询游戏记录、提醒

/设置游戏时长/时段等方式，协助未成年人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游戏行为进行干预。 

6.5 消费服务 

经营单位应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有关规定，规范

向未成年人提供充值、付费服务。 

7 消费和退费 

7.1 经营单位提供游戏充值、付费服务的，应符合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 

7.2 不应为游客模式（指未进行实名认证）的消费者提供游戏内充值或者消费服务。 

7.3 消费者的充值及消费等信息记录应保存不少于 180 日。 

7.4 支付环节应设置明确的资费提示，并及时准确地提供符合约定方式的确认支付的信息。 

7.5 应提供专门针对充值、消费的申诉通道。 

7.6 网络游戏停止运营或转让运营权的，应提前不少于 60 日在相关网站和游戏登录界面予以公告。消

费者尚未使用的游戏虚拟货币及尚未失效的游戏服务，应按消费者购买时的比例，以法定货币或消费者

同意的其他方式进行退还。 

8 争议处理 

8.1 经营单位应在网络游戏相关网站及游戏内显著位置标明消费者权益保障联系方式和争议处理方式，

并宜根据争议类型，公布处理结果。 

8.2 消费者宜在争议发生后，选择以与经营单位协商解决、请求消费者保护组织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

解组织调解、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根据与经营单位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等方式，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8.3 经营单位应对投诉信息进行记录和分析，并按照服务承诺进行处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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